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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关于办理破坏电力设备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关于办理破坏电力设备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二○○六年三月一日） 

 

为维护本市电力设备使用安全和正常的供电秩序，确保社会公共安全，依法惩治破坏电力设备犯罪行为，根

据我国刑法和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市审理破坏电力设备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现就办理破坏电力

设备案件提出如下若干意见：  

一、破坏电力设备，是指行为人破坏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破坏电力设备的行为： 

  (一)非法拆卸电力设备的； 

  (二)非法断割输电导线、电力电缆的； 

  (三)焚烧、撞击或者爆炸电力设备的； 

  (四)放置异物破坏电力设备或者堵塞电力设备主要部位的； 

  (五)采取其他方法破坏电力设备的。 

二、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造成1人以上轻伤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元以上的； 

  (三)造成50户以上居民用户停电的； 

  (四)造成10户以上非居民用户停电的； 

  (五)其他破坏电力设备，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 

三、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

罚： 

  (一)造成人员死亡1人以上、重伤2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500户以上居民用户停电的； 



  (四)造成100户以上非居民用户停电的； 

  (五)引发火灾、水灾等灾害事故的； 

  (六)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 

四、盗窃正在使用的电力设备，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

坏电力设备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五、有下列收购电力设备行为之一的，以共犯论处： 

  (一)在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帮助搬运的； 

  (二)提供盗窃电力设备犯罪工具并予以收购的； 

  (三)明知收购的电力设备来源是犯罪所得，仍提出继续收购要求并收购的。 

六、明知是犯罪所得的电力设备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

规定从重处罚。 

七、正在使用的电力设备是指电力设备经过验收后，已投入使用或者交付使用。已经使用的电力设备处于检

修、调试、备用或因故暂停使用的，应认定为正在使用的电力设备。 

电力设备的具体种类，依据国务院《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保护范围的规定确定。 

  八、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法律、司法解释有新规定的，按新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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